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921號

原      告  王大松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被      告  浤仁房屋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蕭宗仁  

0000000000000000

訴訟代理人  黃逸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54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成立居間契約，約定被告為

原告報告臺北市中山區一帶房屋之買賣機會，於買賣契約成

立後給付被告報酬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原告嗣於同

年8月29日經由被告仲介，向訴外人游麗秋（下稱其名）以

1,832萬元購買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

號6樓之2建物及其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屋），並依約給付

被告報酬。被告法定代理人蕭宗仁（下稱其名）於居間買賣

系爭房屋磋商過程中，經原告詢問牆面修補痕跡情形，僅回

應經修繕已無大礙等語，從未告知系爭房屋有修繕漏水等

情，甚而協助游麗秋於系爭房屋之不動產契約書中保證買賣

之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等語，並於系爭房屋之現

況說明書中項次15「樑、柱、牆面等是否有龜裂或補強痕跡

之內容」，註明為「否」。詎原告嗣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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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於114年5月14日突有大量混凝土、砂石塊自房間頂部大

片崩落而下，致鋼筋結構外露，可見鋼筋鏽蝕、混凝土剝落

之情形，客廳等處均有明顯裂縫，有隨時崩塌危險之虞，經

原告委請專業人員檢驗，驗出系爭房屋係屬高氯離子含量建

築物（即一般所稱之海砂屋）。又蕭宗仁主動向原告表示與

游麗秋是舊識，渠曾於系爭房屋居住達半年，理應就系爭房

屋之實際狀況知之甚詳，且經原告配偶向管理員詢問系爭房

屋所在之頂樓漏水情形，管理員向被告配偶表示「(我們前

前屋主，你說她在這邊住，然後每3年就會修一次那個漏水

對不對?)大概3年啦」、「其他兩戶頂樓住戶，均有漏水、

修繕情形多年」、「系爭房屋所在大樓頂樓漏水為長年現

象」等語，顯見系爭房屋早有漏水情事，係一自始瑕疵，被

告為居間人，負有據實報告及調查義務，被告卻便宜行事，

甚或刻意隱瞞系爭房屋之實際情形，未盡其調查義務，亦未

據實向原告報告系爭房屋曾有漏水修繕之事實，更未進一步

全面檢查系爭房屋之滲漏水情況，僅依屋主之告知填載不動

產標的物現況說明書替代之，以致對於常人輕易打探即得查

知系爭房屋有頻繁漏水之海砂屋初始現象，應查知而未能查

知，已違反對原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依民法第571條

不得向原告請求仲介報酬，是其已領取之報酬即應返還。為

此依民法第56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

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8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

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購入系爭不動產時，相關頂樓及屋內漏水之

情形，均知之甚詳，被告並無任何隱瞞或未予調查之情事，

被告並曾自費十數萬元協助原告重新鋪設頂樓防水層，解決

原告一切防水問題，獲原告配偶一再表示感謝；又買賣雙方

於買賣系爭房屋時均知悉未做氯離子檢測，是否為海砂屋，

　　絕非因被告有何未盡義務、或任何不當得利之情，且原告亦

已就系爭房屋買賣瑕疵另向游麗秋起訴（案列本院114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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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訴字第957號）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稱居間者，謂當事

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

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

報告於各當事人。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

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5

條、第56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固有明定。惟此調查之義

務，尚需進一步認定不動產經紀業者或經紀人員有無可歸責

之事由，及交易相對人有無損害、其間有無因果關係等要件

為必要。又仲介業者即使為不動產交易之專家，仍非專業之

鑑定人，關於不動產之物的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

之瑕疵，例如是否為混凝土中氯離子濃度過高之建築物等，

亦應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從而，仲介業者如

就物的性狀，以通常之注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即難以其

未進一步調查及檢測隱性瑕疵之存在，即認其有違居間人之

調查及報告義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5號判決意旨

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因被告居間介紹，以1,832萬元向游麗秋購買系

爭房屋，並已依約給付被告報酬180,000元等情，業據提出

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仲介報酬給付證明等件為證(見本院卷

第15至49頁)，此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實。惟原告主張

被告未查知系爭房屋為氯離子濃度過高之建築物即海砂屋，

　　有違反居間義務情事，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

查，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存有氯離子濃度過高之瑕疵（下稱系

爭瑕疵），固據提出天花板崩落照片及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

（見本院卷第51至61頁）為憑，惟查，原告自承系爭房屋於

111年10月5日點交完畢，至114年5月14日發生天花板崩落、

鋼筋外露等現象，原告送檢後方始確認系爭房屋每立方米水

溶性氯離子重量過高情事，足見系爭房屋係經移轉後逾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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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始呈現系爭瑕疵之現象；又判斷房屋是否具每立方米

水溶性氯離子重量之海砂屋瑕疵，需具備專業知識與檢測設

備，系爭房屋於買賣契約簽立時，既無混擬土剝落、鋼筋外

露鏽蝕、壁面潮濕滲水、牆壁龜裂、天花板膨脹裂痕等足資

懷疑為海砂屋之跡象，亦不曾做過氯離子含量檢測，兩造間

復無應為氯離子檢測或檢測不得超標之約定，則被告辯稱其

於簽約時，並不知悉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等語，即堪採信。

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曾有修繕漏水情事，經詢問管理員即可

知悉，惟漏水原因所在多有，非建物出現滲漏水現象即均與

海砂屋有關，參之原告所提與管理員之對話內容，大樓管理

員稱大約3年會修復一次漏水之人為游麗秋之前手，而系爭

房屋買賣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註記：買賣標的為賣方一

年內取得，買方已充分了解賣方所告知有關買賣標的取得原

因及取得價格等相關資訊等語（見本院卷第25頁），堪認游

麗秋僅取得系爭房屋1年即出售予原告，則游麗秋於取得系

爭房屋之期間內系爭房屋並未出現漏水情事，極有可能，佐

以蕭宗仁曾詢問游麗秋系爭房屋有無在最近一年內修復壁

癌、滲漏水，及要求游麗秋填寫現況說明書，經游麗秋在現

況說明書中簽名確認，亦有現況說明書附卷可佐（本院卷第

33至35頁），可見被告確已就系爭房屋以通常合理之調查方

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尚難認被告在居間過程中，有未盡

調查義務，或明知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而未據實向原告報

告，甚或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益之情事，是原告主張

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調查及告知，不應請求居間

報酬，礙難憑取。

　㈢第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

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

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固定

有明文，惟本條之適用，依其文義，須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

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

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始足當之，如居間人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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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委託義務，並無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其違反誠

實及信用方法，未自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依上開文義之相反

解釋，如居間契約已成立，居間人應仍得請求報酬。查原告

已與游麗秋完成系爭房屋之買賣事宜，系爭房屋所有權並已

於111年10月5日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於同年10月5日點

交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衡諸原告係瑕疵擔保向游麗秋

請求減少價金，並非解除買賣契約，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既未

合法解除，揆諸上開說明，被告亦無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

向原告請求報酬之情事，是其本於與原告間之居間契約，以

居間完成原告與游麗秋就系爭房地之買賣而受領報酬，當有

法律上之原因，非屬不當得利，準此，則原告依民法第179

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受領之報酬180,000元，即屬乏

據，礙難憑取。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56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1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

費用額為2,54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

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

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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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921號
原      告  王大松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被      告  浤仁房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宗仁  


訴訟代理人  黃逸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54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成立居間契約，約定被告為原告報告臺北市中山區一帶房屋之買賣機會，於買賣契約成立後給付被告報酬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原告嗣於同年8月29日經由被告仲介，向訴外人游麗秋（下稱其名）以1,832萬元購買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號6樓之2建物及其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屋），並依約給付被告報酬。被告法定代理人蕭宗仁（下稱其名）於居間買賣系爭房屋磋商過程中，經原告詢問牆面修補痕跡情形，僅回應經修繕已無大礙等語，從未告知系爭房屋有修繕漏水等情，甚而協助游麗秋於系爭房屋之不動產契約書中保證買賣之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等語，並於系爭房屋之現況說明書中項次15「樑、柱、牆面等是否有龜裂或補強痕跡之內容」，註明為「否」。詎原告嗣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期間，於114年5月14日突有大量混凝土、砂石塊自房間頂部大片崩落而下，致鋼筋結構外露，可見鋼筋鏽蝕、混凝土剝落之情形，客廳等處均有明顯裂縫，有隨時崩塌危險之虞，經原告委請專業人員檢驗，驗出系爭房屋係屬高氯離子含量建築物（即一般所稱之海砂屋）。又蕭宗仁主動向原告表示與游麗秋是舊識，渠曾於系爭房屋居住達半年，理應就系爭房屋之實際狀況知之甚詳，且經原告配偶向管理員詢問系爭房屋所在之頂樓漏水情形，管理員向被告配偶表示「(我們前前屋主，你說她在這邊住，然後每3年就會修一次那個漏水對不對?)大概3年啦」、「其他兩戶頂樓住戶，均有漏水、修繕情形多年」、「系爭房屋所在大樓頂樓漏水為長年現象」等語，顯見系爭房屋早有漏水情事，係一自始瑕疵，被告為居間人，負有據實報告及調查義務，被告卻便宜行事，甚或刻意隱瞞系爭房屋之實際情形，未盡其調查義務，亦未據實向原告報告系爭房屋曾有漏水修繕之事實，更未進一步全面檢查系爭房屋之滲漏水情況，僅依屋主之告知填載不動產標的物現況說明書替代之，以致對於常人輕易打探即得查知系爭房屋有頻繁漏水之海砂屋初始現象，應查知而未能查知，已違反對原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依民法第571條不得向原告請求仲介報酬，是其已領取之報酬即應返還。為此依民法第56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8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購入系爭不動產時，相關頂樓及屋內漏水之情形，均知之甚詳，被告並無任何隱瞞或未予調查之情事，被告並曾自費十數萬元協助原告重新鋪設頂樓防水層，解決原告一切防水問題，獲原告配偶一再表示感謝；又買賣雙方於買賣系爭房屋時均知悉未做氯離子檢測，是否為海砂屋，
　　絕非因被告有何未盡義務、或任何不當得利之情，且原告亦已就系爭房屋買賣瑕疵另向游麗秋起訴（案列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957號）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5條、第56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固有明定。惟此調查之義務，尚需進一步認定不動產經紀業者或經紀人員有無可歸責之事由，及交易相對人有無損害、其間有無因果關係等要件為必要。又仲介業者即使為不動產交易之專家，仍非專業之鑑定人，關於不動產之物的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疵，例如是否為混凝土中氯離子濃度過高之建築物等，亦應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從而，仲介業者如就物的性狀，以通常之注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即難以其未進一步調查及檢測隱性瑕疵之存在，即認其有違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因被告居間介紹，以1,832萬元向游麗秋購買系爭房屋，並已依約給付被告報酬180,000元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仲介報酬給付證明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49頁)，此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未查知系爭房屋為氯離子濃度過高之建築物即海砂屋，
　　有違反居間義務情事，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存有氯離子濃度過高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固據提出天花板崩落照片及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見本院卷第51至61頁）為憑，惟查，原告自承系爭房屋於111年10月5日點交完畢，至114年5月14日發生天花板崩落、鋼筋外露等現象，原告送檢後方始確認系爭房屋每立方米水溶性氯離子重量過高情事，足見系爭房屋係經移轉後逾1年以上，始呈現系爭瑕疵之現象；又判斷房屋是否具每立方米水溶性氯離子重量之海砂屋瑕疵，需具備專業知識與檢測設備，系爭房屋於買賣契約簽立時，既無混擬土剝落、鋼筋外露鏽蝕、壁面潮濕滲水、牆壁龜裂、天花板膨脹裂痕等足資懷疑為海砂屋之跡象，亦不曾做過氯離子含量檢測，兩造間復無應為氯離子檢測或檢測不得超標之約定，則被告辯稱其於簽約時，並不知悉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等語，即堪採信。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曾有修繕漏水情事，經詢問管理員即可知悉，惟漏水原因所在多有，非建物出現滲漏水現象即均與海砂屋有關，參之原告所提與管理員之對話內容，大樓管理員稱大約3年會修復一次漏水之人為游麗秋之前手，而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註記：買賣標的為賣方一年內取得，買方已充分了解賣方所告知有關買賣標的取得原因及取得價格等相關資訊等語（見本院卷第25頁），堪認游麗秋僅取得系爭房屋1年即出售予原告，則游麗秋於取得系爭房屋之期間內系爭房屋並未出現漏水情事，極有可能，佐以蕭宗仁曾詢問游麗秋系爭房屋有無在最近一年內修復壁癌、滲漏水，及要求游麗秋填寫現況說明書，經游麗秋在現況說明書中簽名確認，亦有現況說明書附卷可佐（本院卷第33至35頁），可見被告確已就系爭房屋以通常合理之調查方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尚難認被告在居間過程中，有未盡調查義務，或明知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而未據實向原告報告，甚或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益之情事，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調查及告知，不應請求居間報酬，礙難憑取。
　㈢第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固定有明文，惟本條之適用，依其文義，須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始足當之，如居間人違反委託義務，並無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未自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依上開文義之相反解釋，如居間契約已成立，居間人應仍得請求報酬。查原告已與游麗秋完成系爭房屋之買賣事宜，系爭房屋所有權並已於111年10月5日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於同年10月5日點交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衡諸原告係瑕疵擔保向游麗秋請求減少價金，並非解除買賣契約，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既未合法解除，揆諸上開說明，被告亦無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原告請求報酬之情事，是其本於與原告間之居間契約，以居間完成原告與游麗秋就系爭房地之買賣而受領報酬，當有法律上之原因，非屬不當得利，準此，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受領之報酬180,000元，即屬乏據，礙難憑取。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56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54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921號

原      告  王大松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被      告  浤仁房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宗仁  



訴訟代理人  黃逸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

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54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成立居間契約，約定被告為

    原告報告臺北市中山區一帶房屋之買賣機會，於買賣契約成

    立後給付被告報酬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原告嗣於同

    年8月29日經由被告仲介，向訴外人游麗秋（下稱其名）以1

    ,832萬元購買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號6樓之

    2建物及其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屋），並依約給付被告報

    酬。被告法定代理人蕭宗仁（下稱其名）於居間買賣系爭房

    屋磋商過程中，經原告詢問牆面修補痕跡情形，僅回應經修

    繕已無大礙等語，從未告知系爭房屋有修繕漏水等情，甚而

    協助游麗秋於系爭房屋之不動產契約書中保證買賣之標的物

    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等語，並於系爭房屋之現況說明書

    中項次15「樑、柱、牆面等是否有龜裂或補強痕跡之內容」

    ，註明為「否」。詎原告嗣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期間，於11

    4年5月14日突有大量混凝土、砂石塊自房間頂部大片崩落而

    下，致鋼筋結構外露，可見鋼筋鏽蝕、混凝土剝落之情形，

    客廳等處均有明顯裂縫，有隨時崩塌危險之虞，經原告委請

    專業人員檢驗，驗出系爭房屋係屬高氯離子含量建築物（即

    一般所稱之海砂屋）。又蕭宗仁主動向原告表示與游麗秋是

    舊識，渠曾於系爭房屋居住達半年，理應就系爭房屋之實際

    狀況知之甚詳，且經原告配偶向管理員詢問系爭房屋所在之

    頂樓漏水情形，管理員向被告配偶表示「(我們前前屋主，

    你說她在這邊住，然後每3年就會修一次那個漏水對不對?)

    大概3年啦」、「其他兩戶頂樓住戶，均有漏水、修繕情形

    多年」、「系爭房屋所在大樓頂樓漏水為長年現象」等語，

    顯見系爭房屋早有漏水情事，係一自始瑕疵，被告為居間人

    ，負有據實報告及調查義務，被告卻便宜行事，甚或刻意隱

    瞞系爭房屋之實際情形，未盡其調查義務，亦未據實向原告

    報告系爭房屋曾有漏水修繕之事實，更未進一步全面檢查系

    爭房屋之滲漏水情況，僅依屋主之告知填載不動產標的物現

    況說明書替代之，以致對於常人輕易打探即得查知系爭房屋

    有頻繁漏水之海砂屋初始現象，應查知而未能查知，已違反

    對原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依民法第571條不得向原告

    請求仲介報酬，是其已領取之報酬即應返還。為此依民法第

    56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

    給付原告18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

    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購入系爭不動產時，相關頂樓及屋內漏水之

    情形，均知之甚詳，被告並無任何隱瞞或未予調查之情事，

    被告並曾自費十數萬元協助原告重新鋪設頂樓防水層，解決

    原告一切防水問題，獲原告配偶一再表示感謝；又買賣雙方

    於買賣系爭房屋時均知悉未做氯離子檢測，是否為海砂屋，

　　絕非因被告有何未盡義務、或任何不當得利之情，且原告亦

    已就系爭房屋買賣瑕疵另向游麗秋起訴（案列本院114年度

    重訴字第957號）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

    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稱居間者，謂當事

    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

    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

    報告於各當事人。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

    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5

    條、第56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固有明定。惟此調查之義務

    ，尚需進一步認定不動產經紀業者或經紀人員有無可歸責之

    事由，及交易相對人有無損害、其間有無因果關係等要件為

    必要。又仲介業者即使為不動產交易之專家，仍非專業之鑑

    定人，關於不動產之物的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

    瑕疵，例如是否為混凝土中氯離子濃度過高之建築物等，亦

    應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從而，仲介業者如就

    物的性狀，以通常之注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即難以其未

    進一步調查及檢測隱性瑕疵之存在，即認其有違居間人之調

    查及報告義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5號判決意旨參

    照）。

　㈡原告主張其因被告居間介紹，以1,832萬元向游麗秋購買系爭

    房屋，並已依約給付被告報酬180,000元等情，業據提出系

    爭房屋買賣契約、仲介報酬給付證明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

    5至49頁)，此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實。惟原告主張被告

    未查知系爭房屋為氯離子濃度過高之建築物即海砂屋，

　　有違反居間義務情事，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

    ，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存有氯離子濃度過高之瑕疵（下稱系爭

    瑕疵），固據提出天花板崩落照片及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

    見本院卷第51至61頁）為憑，惟查，原告自承系爭房屋於11

    1年10月5日點交完畢，至114年5月14日發生天花板崩落、鋼

    筋外露等現象，原告送檢後方始確認系爭房屋每立方米水溶

    性氯離子重量過高情事，足見系爭房屋係經移轉後逾1年以

    上，始呈現系爭瑕疵之現象；又判斷房屋是否具每立方米水

    溶性氯離子重量之海砂屋瑕疵，需具備專業知識與檢測設備

    ，系爭房屋於買賣契約簽立時，既無混擬土剝落、鋼筋外露

    鏽蝕、壁面潮濕滲水、牆壁龜裂、天花板膨脹裂痕等足資懷

    疑為海砂屋之跡象，亦不曾做過氯離子含量檢測，兩造間復

    無應為氯離子檢測或檢測不得超標之約定，則被告辯稱其於

    簽約時，並不知悉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等語，即堪採信。原

    告雖主張系爭房屋曾有修繕漏水情事，經詢問管理員即可知

    悉，惟漏水原因所在多有，非建物出現滲漏水現象即均與海

    砂屋有關，參之原告所提與管理員之對話內容，大樓管理員

    稱大約3年會修復一次漏水之人為游麗秋之前手，而系爭房

    屋買賣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註記：買賣標的為賣方一年

    內取得，買方已充分了解賣方所告知有關買賣標的取得原因

    及取得價格等相關資訊等語（見本院卷第25頁），堪認游麗

    秋僅取得系爭房屋1年即出售予原告，則游麗秋於取得系爭

    房屋之期間內系爭房屋並未出現漏水情事，極有可能，佐以

    蕭宗仁曾詢問游麗秋系爭房屋有無在最近一年內修復壁癌、

    滲漏水，及要求游麗秋填寫現況說明書，經游麗秋在現況說

    明書中簽名確認，亦有現況說明書附卷可佐（本院卷第33至

    35頁），可見被告確已就系爭房屋以通常合理之調查方式確

    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尚難認被告在居間過程中，有未盡調查

    義務，或明知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而未據實向原告報告，甚

    或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益之情事，是原告主張被告未

    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調查及告知，不應請求居間報酬，

    礙難憑取。

　㈢第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

    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

    ，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固定有

    明文，惟本條之適用，依其文義，須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

    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

    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始足當之，如居間人違反

    委託義務，並無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其違反誠實

    及信用方法，未自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依上開文義之相反解

    釋，如居間契約已成立，居間人應仍得請求報酬。查原告已

    與游麗秋完成系爭房屋之買賣事宜，系爭房屋所有權並已於

    111年10月5日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於同年10月5日點交

    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衡諸原告係瑕疵擔保向游麗秋請

    求減少價金，並非解除買賣契約，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既未合

    法解除，揆諸上開說明，被告亦無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

    原告請求報酬之情事，是其本於與原告間之居間契約，以居

    間完成原告與游麗秋就系爭房地之買賣而受領報酬，當有法

    律上之原因，非屬不當得利，準此，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

    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受領之報酬180,000元，即屬乏據

    ，礙難憑取。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56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法律關係，

    請求被告給付1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

    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

    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

    費用額為2,54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

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

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臺灣臺北地方法院民事簡易判決

114年度北簡字第8921號

原      告  王大松  



訴訟代理人  侯俊安律師





被      告  浤仁房屋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蕭宗仁  



訴訟代理人  黃逸哲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返還不當得利事件，本院於民國115年2月5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駁回。

訴訟費用新臺幣2,540元，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兩造於民國111年4月成立居間契約，約定被告為原告報告臺北市中山區一帶房屋之買賣機會，於買賣契約成立後給付被告報酬新臺幣（下同）180,000元。原告嗣於同年8月29日經由被告仲介，向訴外人游麗秋（下稱其名）以1,832萬元購買門牌號碼：臺北市○○區○○○路○段00巷0號6樓之2建物及其坐落基地（下稱系爭房屋），並依約給付被告報酬。被告法定代理人蕭宗仁（下稱其名）於居間買賣系爭房屋磋商過程中，經原告詢問牆面修補痕跡情形，僅回應經修繕已無大礙等語，從未告知系爭房屋有修繕漏水等情，甚而協助游麗秋於系爭房屋之不動產契約書中保證買賣之標的物於交屋前無存在物之瑕疵等語，並於系爭房屋之現況說明書中項次15「樑、柱、牆面等是否有龜裂或補強痕跡之內容」，註明為「否」。詎原告嗣將系爭房屋出租他人期間，於114年5月14日突有大量混凝土、砂石塊自房間頂部大片崩落而下，致鋼筋結構外露，可見鋼筋鏽蝕、混凝土剝落之情形，客廳等處均有明顯裂縫，有隨時崩塌危險之虞，經原告委請專業人員檢驗，驗出系爭房屋係屬高氯離子含量建築物（即一般所稱之海砂屋）。又蕭宗仁主動向原告表示與游麗秋是舊識，渠曾於系爭房屋居住達半年，理應就系爭房屋之實際狀況知之甚詳，且經原告配偶向管理員詢問系爭房屋所在之頂樓漏水情形，管理員向被告配偶表示「(我們前前屋主，你說她在這邊住，然後每3年就會修一次那個漏水對不對?)大概3年啦」、「其他兩戶頂樓住戶，均有漏水、修繕情形多年」、「系爭房屋所在大樓頂樓漏水為長年現象」等語，顯見系爭房屋早有漏水情事，係一自始瑕疵，被告為居間人，負有據實報告及調查義務，被告卻便宜行事，甚或刻意隱瞞系爭房屋之實際情形，未盡其調查義務，亦未據實向原告報告系爭房屋曾有漏水修繕之事實，更未進一步全面檢查系爭房屋之滲漏水情況，僅依屋主之告知填載不動產標的物現況說明書替代之，以致對於常人輕易打探即得查知系爭房屋有頻繁漏水之海砂屋初始現象，應查知而未能查知，已違反對原告之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依民法第571條不得向原告請求仲介報酬，是其已領取之報酬即應返還。為此依民法第56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提起本訴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180,000元，及自起訴狀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原告購入系爭不動產時，相關頂樓及屋內漏水之情形，均知之甚詳，被告並無任何隱瞞或未予調查之情事，被告並曾自費十數萬元協助原告重新鋪設頂樓防水層，解決原告一切防水問題，獲原告配偶一再表示感謝；又買賣雙方於買賣系爭房屋時均知悉未做氯離子檢測，是否為海砂屋，

　　絕非因被告有何未盡義務、或任何不當得利之情，且原告亦已就系爭房屋買賣瑕疵另向游麗秋起訴（案列本院114年度重訴字第957號）等語置辯。並聲明：原告之訴駁回。

三、得心證之理由：

　㈠按當事人主張有利於己之事實者，就其事實有舉證之責任。民事訴訟法第277條前段定有明文。次按稱居間者，謂當事人約定，一方為他方報告訂約之機會或為訂約之媒介，他方給付報酬之契約。居間人關於訂約事項，應就其所知，據實報告於各當事人。以居間為營業者，關於訂約事項及當事人之履行能力或訂立該約之能力，有調查之義務。民法第565條、第567條第1項前段、第2項固有明定。惟此調查之義務，尚需進一步認定不動產經紀業者或經紀人員有無可歸責之事由，及交易相對人有無損害、其間有無因果關係等要件為必要。又仲介業者即使為不動產交易之專家，仍非專業之鑑定人，關於不動產之物的專業事項，尚難要求其對於隱藏之瑕疵，例如是否為混凝土中氯離子濃度過高之建築物等，亦應具有專業調查、檢測或鑑定之能力。從而，仲介業者如就物的性狀，以通常之注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即難以其未進一步調查及檢測隱性瑕疵之存在，即認其有違居間人之調查及報告義務（最高法院105年度台上字第65號判決意旨參照）。

　㈡原告主張其因被告居間介紹，以1,832萬元向游麗秋購買系爭房屋，並已依約給付被告報酬180,000元等情，業據提出系爭房屋買賣契約、仲介報酬給付證明等件為證(見本院卷第15至49頁)，此為被告所不爭執，應堪信實。惟原告主張被告未查知系爭房屋為氯離子濃度過高之建築物即海砂屋，

　　有違反居間義務情事，則為被告否認，並以前詞置辯。經查，原告主張系爭房屋存有氯離子濃度過高之瑕疵（下稱系爭瑕疵），固據提出天花板崩落照片及氯離子含量試驗報告（見本院卷第51至61頁）為憑，惟查，原告自承系爭房屋於111年10月5日點交完畢，至114年5月14日發生天花板崩落、鋼筋外露等現象，原告送檢後方始確認系爭房屋每立方米水溶性氯離子重量過高情事，足見系爭房屋係經移轉後逾1年以上，始呈現系爭瑕疵之現象；又判斷房屋是否具每立方米水溶性氯離子重量之海砂屋瑕疵，需具備專業知識與檢測設備，系爭房屋於買賣契約簽立時，既無混擬土剝落、鋼筋外露鏽蝕、壁面潮濕滲水、牆壁龜裂、天花板膨脹裂痕等足資懷疑為海砂屋之跡象，亦不曾做過氯離子含量檢測，兩造間復無應為氯離子檢測或檢測不得超標之約定，則被告辯稱其於簽約時，並不知悉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等語，即堪採信。原告雖主張系爭房屋曾有修繕漏水情事，經詢問管理員即可知悉，惟漏水原因所在多有，非建物出現滲漏水現象即均與海砂屋有關，參之原告所提與管理員之對話內容，大樓管理員稱大約3年會修復一次漏水之人為游麗秋之前手，而系爭房屋買賣契約第17條特別約定事項註記：買賣標的為賣方一年內取得，買方已充分了解賣方所告知有關買賣標的取得原因及取得價格等相關資訊等語（見本院卷第25頁），堪認游麗秋僅取得系爭房屋1年即出售予原告，則游麗秋於取得系爭房屋之期間內系爭房屋並未出現漏水情事，極有可能，佐以蕭宗仁曾詢問游麗秋系爭房屋有無在最近一年內修復壁癌、滲漏水，及要求游麗秋填寫現況說明書，經游麗秋在現況說明書中簽名確認，亦有現況說明書附卷可佐（本院卷第33至35頁），可見被告確已就系爭房屋以通常合理之調查方式確認其現狀並為說明，尚難認被告在居間過程中，有未盡調查義務，或明知系爭房屋有系爭瑕疵而未據實向原告報告，甚或故意、過失不法侵害原告權益之情事，是原告主張被告未盡善良管理人注意義務為調查及告知，不應請求居間報酬，礙難憑取。

　㈢第按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不得向委託人請求報酬及償還費用，民法第571條固定有明文，惟本條之適用，依其文義，須居間人違反其對於委託人之義務，而為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由相對人收受利益者，始足當之，如居間人違反委託義務，並無利於委託人之相對人之行為，或其違反誠實及信用方法，未自相對人收受利益者，依上開文義之相反解釋，如居間契約已成立，居間人應仍得請求報酬。查原告已與游麗秋完成系爭房屋之買賣事宜，系爭房屋所有權並已於111年10月5日移轉登記為原告所有，並於同年10月5日點交完畢，此為兩造所不爭執，衡諸原告係瑕疵擔保向游麗秋請求減少價金，並非解除買賣契約，系爭房屋買賣契約既未合法解除，揆諸上開說明，被告亦無民法第571條規定不得向原告請求報酬之情事，是其本於與原告間之居間契約，以居間完成原告與游麗秋就系爭房地之買賣而受領報酬，當有法律上之原因，非屬不當得利，準此，則原告依民法第179條規定，請求被告返還其所受領之報酬180,000元，即屬乏據，礙難憑取。　

四、綜上，原告依民法第567條第2項、第179條規定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18,000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

五、本件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攻擊防禦方法及所舉證據，核與本件判決結果不生影響，爰不再逐一論列。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依職權確定訴訟費用額為2,540元（第一審裁判費），由被告負擔。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臺北簡易庭　法　官　林振芳

上列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庭（臺北市○○○路0段000巷0號）提出上訴狀（須附繕本）。如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5 　年　　3 　　月　　12　　日

　　　　　　　　　　　　　　　書記官　蔡凱如



